附件
中山市社会福利院集中供养人员长期观察治疗服务项目采购用户需求

     中山市社会福利院现有部分集中供养人员，因身体健康原因需要长期观察治疗服务。现制定用户需求如下：


一、采购项目名称


中山市社会福利院集中供养人员长期观察治疗服务项目


二、采购项目预算金额

预算单价不超过132.82元/人/天，预算总价不超过921600元。以单价形式报价。

三、项目服务期限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采购项目内容及需求

服务对象与地点

服务对象由甲方筛选确定，甲方应向乙方提供服务对象的详细健康信息、既往病史、用药史等相关资料，确保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新增入驻服务对象，由甲方办理入院手续，并委托乙方派出车辆及医护人员或代叫急救车接收服务对象。

服务地点为乙方住所地，乙方需为服务对象提供符合医疗标准的住院环境，包括整洁的病房、必要的医疗设备、护理设施等。

具体内容
乙方为甲方送治的长期观察治疗对象提供全天候住院观察治疗服务，保障服务对象的基本生活。服务时间为24小时不间断，包括节假日及法定休息日。乙方需建立服务对象医疗档案、护理记录，妥善保管相关医疗资料，合同终止后15天内移交甲方。

乙方应根据服务对象的健康状况制定个性化医疗护理方案，方案需根据服务对象病情变化及时调整，包括基础医疗护理、疾病诊疗、康复护理、健康宣教等内容。

乙方应根据服务对象的健康状况、疾病类型、饮食禁忌、咀嚼吞咽功能（含鼻饲等特殊进食需求）制定个性化膳食营养方案，根据对象实际情况提供普通膳食、软食、半流质膳食、流质膳食、鼻饲营养液等多样化膳食选择，确保营养均衡、符合医疗康复需求。

五、费用说明

住院费用
服务费用按照服务对象实际接受服务的天数计算，每天服务费用标准为人民币XX元/人（不超过132.82元/人），该费用已包含服务对象住院期间的基本生活费和照料护理费。基本生活费包括膳食营养费、鼻饲营养液及操作费，服装、鞋袜、纸尿片、护理垫、气垫、约束带、牙膏牙刷、毛巾、水杯、洗发水、沐浴露、润肤露、床上用品等日常生活用品费用，衣物和床上用品定期清洗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水电费、网络通讯费等费用。照料护理费包括护理费、床位费、康复保健费等相关费用。

服务对象在院期间产生医疗行为，乙方应当及时通知甲方并事先征得甲方的同意，并办理好相关手续。服务对象医疗费用，一般情况通过个人医保结算，如产生医保报销以外的医疗费用，费用不纳入服务对象个人每日服务费用标准，乙方凭医疗单据、发票或财政票据另行向甲方报销产生的医疗费用。
乙方原则上于每月28日前结算上月发生的费用。乙方凭有效票据、费用明细记录等给甲方，甲方自收到票据并核对无误后20个工作日内付款。
院外就诊及转运费用
服务对象在乙方住院期间，因病情变化需要转往公立医疗机构治疗的，乙方应当及时通知甲方并事先征得甲方的同意与授权，并办理好相关手续。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将服务对象转往私立医疗机构治疗。
甲乙双方签订《外出就诊或转院授权委托书》，乙方可在获得甲方书面授权后派出车辆及医护人员或代叫救护车护送服务对象外出就诊，并代理甲方办理服务对象入院和出院手续。

救护车转运服务对象外出就诊及接回的费用由甲方承担，甲方在签订《服务对象外出就诊或转院授权委托书》以及收到乙方提供的有效发票或财政票据、费用明细记录等票据凭证并核对无误后2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实际发生费用。合同签订后，转运服务对象初次入院的费用由甲方承担，甲方收到乙方提供的有效发票或财政票据、费用明细记录等票据凭证并核对无误后2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实际发生费用。

服务对象在院外就医期间计入服务对象实际接受服务的天数，其中发生的医疗费用由甲方承担，由甲方结算；护理费差额部分由甲方承担（服务对象每日护理费标准为68.39元/人，外出就医每日护理费扣除此金额后为差额），其他基本生活费用由乙方承担，均由乙方结算，甲方收到乙方提供的有效发票或财政票据、费用明细记录等票据凭证并核对无误后2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护理费差额部分费用。
其他内容参考《中山市社会福利院集中供养人员长期观察治疗服务合同模板》
